
典型意义
社会保险具有强制

性，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

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不

能取决于员工自愿与否，

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劳动

者书写的关于放弃缴纳社

会保险的承诺虽属真实意

思表示，但因违反国家关

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法律

规定而无效。

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

劳动者可以以用人单位未

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

动关系并主

张经济补偿金。但根据权

利可以放弃的法理，劳动

者作为权利方，有与用人

单位约定自愿放弃该项权

利并以补偿方式代替的选

择自由，该情形属于不可

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

即使不能免除其补缴社会

保险的义务，但劳动者再

据此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

补偿金，有违诚信原则，应

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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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单某通过网上的招聘信息到某公司从

事货物装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单某的工作时间为每日20:30至次日

8:30，工作由公司安排和管理，工资也由该

公司发放。

单某工作期间，该公司安排单某与其他

公司签订《业务分包服务合作协议》，约定单

某与其他公司建立业务分包合作关系，与该

公司不构成任何劳动合同关系或其他类似

劳动法律关系。现单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

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告单某与被告公

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单方不合理岗位调整
如何维权？

以案说法
教你如何合理维权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前，淮安
经开区法院召开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
院去年以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并通过四起典型案
例，以案说法，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促进用人单位依法规
范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杨阳

基本案情：
张某系某公司的软件工程

师。2023年春节放假前，公司

以张某假期负责维护的客户可

能需要应急服务为由，通知他

需携带电脑回家继续工作，遭

到张某拒绝。春节过后，张某

刚到岗工作不久，便被公司通

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通知

中，明确载明张某恶意拒绝执

行公司安排的劳动任务，恶意

违反公司制定的劳动时间规定

等。张某不服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春

节放假期间，不具有向公司提

供劳动的义务，其不同意带电

脑回家加班，不能认定为恶意

拒绝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公

司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违法，应支付赔偿金。

基本案情：
乔某到某洗涤公司从事驾

驶员工作。入职时，乔某向公

司出具《声明》，载明由于个人

原因不要求公司缴纳社会保

险，并将该费用随工资发放。

2023年，乔某以公司未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根据

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保险费用

确已每月随工资发放，工资表

上经乔某每月签字确认。

法院经审理判决对乔某主

张经济补偿金诉请不予支持。

主动放弃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要注意哪些？

春节假期被要求加班
能不能拒绝？

实务中存在一些用工

企业通过外包的方式规避

与劳动者之间的用工关系，

对于此类隐蔽劳动关系，不

能简单适用“外观主义”审

查，应当根据劳动管理事实

和从属性特征明确劳动关

系。本案中，某公司让单某

与其他公司签订分包协议，

构成形式上的分包关系，但

从用工事实上看，其他公司

并未对单某进行管理和工

作安排，双方之间的分包协

议并未实际履行，单某的劳

动管理仍归属某公司，工资

的来源也是该公司，双方之

间具备人身、经济和组织从

属性，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

系。对于涉及新型用工形

态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应穿

透“去劳动关系化”的形式

表面，进行是否具备劳动关

系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审查，

作出公正有效的司法裁判。

基本案情：
熊某入职时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岗位为信息技术岗。工

作一段时间后，熊某接到公司发

送的工作调动通知，将其调至库

房管理员岗位，熊某拒绝。公司

以熊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到新

岗位报到为由按旷工处理，并发

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熊

某认为调岗岗位与原岗位无任

何关联性，原岗位具有不可替代

性及很强的技术性，公司的行为

属于违法解除，主张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与熊

某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作

岗位为信息技术岗，其对熊某工

作岗位的调整实质上变更了双

方的劳动合同，且调整后的岗位

与熊某的专业技术不符。在双

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公司坚

持对熊某调岗，明显不具备程序

正当性，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单

位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法院支持了熊某主张赔偿金

的请求。

单位调整劳动者岗位应当遵循

合法与合理原则。应当与劳动者协

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对调整前

后的岗位职责、薪资报酬、调整期限

等进行明确约定，在劳动者不同意

变更的情况下，应当进行解释说明，

不能单方直接进行岗位调整。对于

合理性原则，需要考虑岗位调整是

否符合劳动合同的具体约定或者法

律法规的规定，且调整前后的岗位

职责应当具有关联性，不对劳动者

的职业技能和特长发挥产生严重的

负面影响。

典型意义

典型意义
休息休假权是劳动者

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除

紧急情况等，安排劳动者

加班的，应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且加班时间需在合

理限度内，尽可能地保障

劳动者的健康及安全。

此外，用人单位没有

强制劳动者加班的权利，

单位在法定节假日强制加

班，劳动者不同意的，并不

构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也不能据此对劳

动者进行惩罚。


